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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研室字〔2023〕20 号

各设区市教育局教研部门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各有关高等

师范院校科研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立、结项评审工作，

完善我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，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研究

领域的专家在我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、教学成果培育等方面的

学术指导和专业咨询的重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进一步完善“江

西省基础教育课题指导、评审专家库”工作，在全省从事基础

教育研究的教育人员中进行遴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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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遴选对象

1.中小学、幼儿园教科研管理者及骨干教师。

2.承担了教育硕士培养任务及省教育厅组织的“江西省音

体美专业师范生志愿实习支教”任务的高等师范类院校（以下

简称“高等师范院校”）中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教师及管理者。

3.各设区市负责本地基础教育研究课题工作的管理者、各

地教育科研、教研部门优秀教科研工作者。

二、条件要求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

和较高的政治素养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教育

政策，作风正派，公正廉洁，治学严谨，原则性强，愿意承担

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的研究、指导、评审等工作。

2.具有中小学高级教师（副教授）及以上职称，特级教师

和中小学正高级教师（教授）优先。

3．主持完成过 2 项及以上省级或国家级基础教育类课题，

获得过 1 项及以上省级或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。（符合条

件之一即可）

4.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，身心健康、精力充沛、能够胜任指

导、评审等工作。

三、推荐名额分配

1.南昌、九江、上饶、抚州、吉安、宜春、赣州各 20 人，

鹰潭、萍乡、新余、景德镇各 1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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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高等师范院校各 2 人。

四、遴选程序及管理

1.各设区市根据条件要求按照分配指标从教科研部门、中

小学、幼儿园中进行层层推荐、选拔，遴选出优秀的教研员、

教育工作管理者、一线教师，做到各学科各学段全覆盖。

2.各高等师范院校根据条件要求推荐长期研究基础教育且

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教育工作者。

3.指导、评审专家遴选采取本人自愿申请与单位推荐相结

合的方式，各地负责本单位的遴选推荐工作。

4.申请人如实详尽填写《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指导、

评审专家推荐表》(附件 1)，并提交符合推荐条件的佐证性材料

扫描件（电子版）；各推荐单位填写《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

题指导、评审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》(附件 2)。

5.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将加盖公章的推荐表、汇

总表及个人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 495620686@qq.com 邮箱。联

系电话 0791-86756161，0791-86756158。

6.省教研室将对各设区市和高等院校推荐的人员组织专家

遴选，最后确定专家库人选，并统一为遴选入库专家颁发聘任

书。基础教育研究课题指导、评审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三年

一聘。

7.遴选入库专家在特定时间须保证充足的工作时间，具体

承担参与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的立项评审、结题鉴定与审核工

mailto:及个人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49562068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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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协助省课题基地办对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的实施进行

监督、检查，提出评估和改进意见。如无特殊情况两次不参加

者不再纳入专家人选。

附件：1.《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指导、评审专家推荐

表》

2.《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指导、评审专家推荐

人选汇总表》

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教材研究室

2023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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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姓名 性别
照片

出生年月 籍贯

政治面貌 学历

身份证号码 学位

工作单位 职务

专业技术
职称

担任导师

所学专业 学科研究方向

电子邮箱 手机

通信地址

主要基础教育研究成果目录（包括 1.完成的相关课题；2.近五年内出版的相关著作、
论文；3.获得的相关成果奖及个人荣誉；4.学术机构或团体兼职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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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设区市（高校）教研机构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教材研究室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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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单位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姓名 单位 学科、学段 职务、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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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教材研究室 2023 年 4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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